
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关于政府采购支

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

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价格扣减条件的投标人须提

交）

8-1 中小企业声明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叶城县教

育局）的（项目名称：叶城县第十九中学教育装备和教学仪器设备购置项目第一

标段）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

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

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48 座物理数字化实验室设备（基础设施）、48 座生物数字化实验室（基

础设施）、48 座化学数字化实验室（基础设施）、教师讲台、六边桌） ，属于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温州展研实业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305.6254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8.7216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48 座物理数字化实验室设备（传感器和配套实验器材）、48 座生物数

字化实验室（传感器和配套实验器材）、48 座化学数字化实验室（传感器和配套

实验器材）） ，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

造商为（湖南心河心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业人员30人，营业收入为305.6254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8.7216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3. （心理咨询室设备） ，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

所属行业）；制造商为（湖南心河心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 人，营

业收入为 118.9635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2.6851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 （心理咨询室设备（顶面氛围营造、墙面氛围营造、地面氛围营造、布

艺窗帘）、数字化地理教室（石膏板吊顶、星空喷绘、穹顶包边、立面墙体涂料、

电路开关改造、日光格栅灯、立体地形背景墙、知识窗帘、五金件安装、地形地

貌柜、木地板、室内门）、数字化历史教室（仿古讲台、仿古桌、仿古凳、仿古

柜、背景造型墙、顶面氛围营造、立面墙体涂料、电路开关改造、灯光氛围营造、

知识窗帘、五金件、木地板、室内门）） ，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购文

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新疆新未来科教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5 人，营业收入为 594.37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2110.4508 万元 1，属于小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 （智慧黑板） ，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

业）；制造商为（东莞市安道光电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5 人，营业收

入为 594.37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2110.4508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数字化地理教室、数字化历史教室），属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

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苏州育龙科教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5 人，营业收入为 426.387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305.6542 万元 1，属于小型企

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本项目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购标的为服务及伴随服

务的其他软硬件设施设备。

潜在投标企业属于中小微企业的，请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如果未提供或提请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投标企业将承担由此

造成的供虚假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一切不利后果。



企业名称（盖章）：新疆新未来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日期：2023 年 09 月 14 日



1.温州展研实业有限公司

2.江苏正方体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3.湖南心河心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4.新疆新未来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5.东莞市安道光电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6.苏州育龙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8-2 中小企业声明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叶城县教

育局）的（项目名称：叶城县第十九中学教育装备和教学仪器设备购置项目第一

标段）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

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

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叶城县第十九中学教育装备和教学仪器设备购置项目第一标段） ，属

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新疆新未

来科教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5 人，营业收入为 594.3782 万元，资产总额

为 2110.4508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本项目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采购标的为服务及伴随服

务的其他软硬件设施设备。

潜在投标企业属于中小微企业的，请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如果未提供或提请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投标企业将承担由此

造成的供虚假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一切不利后果。

企业名称（盖章）：新疆新未来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日期：2023 年 09 月 14 日





附件 1：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009]36 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

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交

通运输业（不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信息传输业

（包括电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

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

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

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

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

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

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

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

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

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

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

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

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

组织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

门据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据分

析，不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

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修订情况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订。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和

国家统计局2003年颁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8-3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仅适用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

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

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 / 单位的 / 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

位制造的货物，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

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名称（盖单位章）： /

日 期：2023 年 0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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